东莞鸿昌鞋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送达地址确认书
	债权人确认送达地址及方式告知事项
	    一、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如实提供、确认自己接受送达的信息和方式，并填写本确认书。若有信息变动，应及时以书面的形式告知管理人；未告知的视为送达地址、信息不变。

	
	    二、债权人可指定代理人接受文件，但同时应提供自己本人或本单位的送达地址，代理关系解除或终止，应及时告知管理人。

	
	    三、因债权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、受送达人本人或指定代理人拒绝签收，导致未被实际接收的，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	
	    四、管理人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文书的，电子邮件一经发送，即视为送达，电子邮件到达邮箱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
	
	    五、若不确定文书是否由管理人发出，或对内容有疑问，请联系管理人。

	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
	本债权人的送达地址
	债权人名称（姓名）：

	
	
	统一机构代码证：

	
	
	身份证号码：

	
	
	送达地址（必填）：

	
	
	电子邮箱（必填）：
	收件人（必填）：

	
	
	手机（必填）：
	QQ号：

	
	受委托人（代理人）的送达地址
	受委托人（代理人）姓名：

	
	
	身份证号码：

	
	
	其他证号（如律师证号）：

	
	
	送达地址（必填）：

	
	
	电子邮箱（必填）：
	收件人（必填）：

	
	
	手机（必填）：
	QQ号：

	债权人对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的确认
	    我已收到并阅读债权人确认送达地址及方式告知事项，我保证上述地址、信息是真实、有效的。我明白管理人向以上任一地址送达均会发生法律效力。

	
	债权人（申报人）签章：　

	
	受委托人（代理人）签名：　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债权人填写本表前应当仔细阅读表中内容。

